
 兴业全球人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通过民生银行办理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经兴业全球人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民生银行"）协商一致，定于 2008 年 7月 10 日起在民生银行开通本公司旗下兴业可转

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兴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定额

投资计划"业务(以下简称 "本业务")，现将本业务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

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

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办理基金申购申请。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同

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办理本业务应与销售机构签订协议，并实行自愿参加的原则，投资者可随时申请

办理本业务和申请终止本业务。本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上述基金基金合同规定的，可以投资

境内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所有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业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可转债 340001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兴业趋势 163402（前端） 

    兴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货币 340005 

    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全球 340006 

    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社会责任 340007 

  注：目前，兴业可转债基金仅开通 10 万元以下(含 10万元)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关于

何时恢复兴业可转债基金的日常申购、转换转入和 10 万元以上（不含 10 万元）的大额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三、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民生银行办理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的受理时间相同。 

  四、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投资者，如投资兴业可转债、兴业货币、兴业全球基金或兴业社

会责任基金须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如投资兴业趋势投资基金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遵循民生银行的相关

规定。 

  2、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民生银行各营

业网点申请办理本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民生银行的相关规定。 

  3、投资者申请开办本业务时，应遵循民生银行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

额，并指定相应的收费模式。一份申请只对应一只基金的一种收费模式，兴业趋势基金只对

场外前端收费模式开放。 

  五、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1、投资者须指定民生银行认可的一个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民生银行将按照

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和扣款金额进行自动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

到下一基金开放日。 

  2、定期扣款自投资者申请办理本业务成功后的第一个定期扣款日开始。具体扣款方式和

扣款日期遵循民生银行的相关规定。 



  3、如因投资者原因造成其资金账户余额不足，导致连续 3期扣款不成功，则视为投资者

自动终止本业务，民生银行和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造成的责任和损失完全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4、若投资者已申请基金定投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或暂停一定金额以上申购等状态，

民生银行仍将进行扣款，并将基金定投申购交易报送相应注册登记机构，是否确认由注册登

记机构根据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判定。 

  六、扣款金额 

  投资者申请开办本业务时应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但一只基金的每期扣款（申购）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 300 元(含申购费，包括 300 元)。 

  鉴于兴业趋势更新招募说明书规定："当单个基金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30份时，基

金管理人有权强制该持有人持有的该基金份额全部赎回"，敬请投资者注意每期扣款金额的

设定，若申购成功后单个交易账户持有该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30 份，则中登系统将会自动对该

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强制赎回。 

  七、适用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如有费率优惠以相关公告为

准。 

  投资人办理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后,可从 T+2 日（含该日）起办理基金的赎回。如无

另行公告，通过本业务申购的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与日常赎回费率相同。 

  八、交易确认 

  与日常申购相同,本业务下的定期定额申购需遵循"未知价"和"金额申购"的原则,申购价

格以申购申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每期实际扣款日（T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

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T+2 工作日。 

  九、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如申请变更或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网点

申请办理,相关业务规定和办理程序遵循民生银行的相关规定。 

  十、本公告仅对本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兴业全球人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678-0099，021-38824536 

  公司网址：www.xyfunds.com.cn 

  2、民生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95568（全国） 

  网址：www.cmbc.com.cn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兴业全球人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人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8 年 7月 9日  


